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 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

１

项发明专利证

书和

１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专利

期限

证书号

１

ＺＬ ２００９ １

０１６２３４８．Ｘ

一种钢件强烈

淬火冷却系统

及方法

杨建国 姚军战

田阜泽 张仁俊

王 菲 丁得刚

张成学 刘占斌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９．０８．１３ ２０

年 第

９０２４２４

号

２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１７２９２７．５

一种起重吊具

用固定装置

杨建国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５．２６ １０

年 第

２０８５０１７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均为：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６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一项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专利权期限 证书号

ＺＬ ２０１１ １ ００８２３２２．１

非林地人参规

范化种植方法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

２０

年 第

９０１４５１

号

上述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该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优

势，保持技术领先，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０

证券简称：粤 水 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

，

１３９

，

９３１

，

２６０．４８ ３

，

９３０

，

１５９

，

０２３．６０ ５．３４％

营业利润

７５

，

２８３

，

２１５．８２ １１１

，

３２２

，

３４２．０４ －３２．３７％

利润总额

７９

，

０６７

，

５０３．６１ １１１

，

８１７

，

９１５．２０ －２９．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３

，

８３９

，

１５８．５８ ９０

，

７７０

，

４１０．５０ －１８．６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０４５ ０．２７３１ －２５．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９７％ ６．３６％ －１．３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８

，

２３２

，

３９７

，

２６２．３９ ６

，

１２６

，

８０５

，

８８４．３５ ３４．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２

，

３３４

，

４２９

，

９９１．４６ １

，

４６１

，

４４３

，

４５８．７６ ５９．７３％

股本

４１８

，

３８７

，

２７８．００ ３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５．５８ ４．４０ ２６．８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规范管理，努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大承接工程力度，科学管

理水力、风力、光伏发电投资业务，实现营业总收入的稳步增长，但由于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贷款利

息增长以及工程毛利的下降，导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８．６５％

。

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２．３７％

，主要原因是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贷款利息增长以及工

程毛利下降；总资产较上年增长

３４．３７％

，主要原因是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的安江水电站建设贷款资金

投入、投资

ＢＴ

项目新增贷款投入资产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

５９．７３％

，主要原因是

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有者权益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０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

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的

议案》

１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华夏银行长春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１

年，并

以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

亿股股权进行质

押。

２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信用贷款，期限为

１

年。

３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结构化融资，期限为

３

个月。

４

、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瑞祥支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长春工业园

项目贷款，期限为

３

年，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项目建成后以相应

的土地及房产进行抵押。

５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长春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１

年。

６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联鑫电子有限公司向光大银行昆山支行申请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１

年，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申请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的中期票据的议案》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和公司经营计划，董事

会同意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企业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发行规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

中期票据期限：

３－５

年；

发行方式：采用承销方式，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此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

发行；

发行利率：按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

发行上市：本次发行的中期票据将于注册后根据公司实际融资需要择机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并

交易流通；

募集资金用途：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求和降低融资成本。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的中期票据。为

提高工作效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具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具体决定发行时机、发行额度、发行期数、发行利率、

募集资金用途等与中期票据申报和发行有关的事项；（

２

）签署必要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申请文件、募

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各种公告等；（

３

）办理必要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有关的注册登记手续；以及（

４

）其

他必要事项。

上述授权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１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申请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２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长春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敞口额度（不包括保证金），期限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３

、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长春分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４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５

、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上海长宁支行申请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６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惠州分行申请

１

年期流动资金贷款

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并以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所属土地及房屋产权进行抵押，并由公司提供担

保。

７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联鑫电子有限公司向吉林银行松原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流

动资金贷款，期限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８

、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长春分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９

、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瑞祥支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敞口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期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１０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向郑州市中信银行郑州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如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二）会议地点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中科英华二楼会议室。

（三）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会议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股东可以到会参加会议现场投票表决。

（四）会议议题

１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的中期票据的议

案》

３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相关事宜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投票。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

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六）表决权

以现场投票表决为准。

（七）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１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帐户、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４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电话或传真方式登记。

（八）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的

９

时至

１６

时。

（九）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地点

中科英华董事会秘书处。

（十）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公司联系地址：

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中科英华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１３００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５１６１００１

传 真：

０４３１－８５１６１０７１

联 系 人： 陈 宏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授权委托书 （注：本表复印有效）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就会议所审议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如委托人无具体表决指示，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赞

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委托书表决符号：“

√

”号）：

委托事项：

议案 表决

１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

、《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本金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的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３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发行中

期票据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４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委托人签名（或委托单位公章）：

２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资格证明号码）：

３

、委托人股东帐号：

４

、委托人持股数（股）：

５

、受托人签名：

６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７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０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上海

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江苏联鑫电子有

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

１１．４

亿元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美元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２３．４

亿元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美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公司担保情况概述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银行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公司拟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瑞祥支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长春工业园项目贷款，

期限为

３

年，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项目建成后以相应的土地及房

产进行抵押。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拟向浦发银行长春分行申请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３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长春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敞口额度（不包括保证金），期限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４

、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向华夏银行长春分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５

、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６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上海长宁支行申请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７

、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拟向中国银行惠州分行申请

１

年期流动资金贷款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并以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所属土地及房屋产权进行质押，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８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联鑫电子有限公司拟向吉林银行松原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流动资金贷

款，期限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９

、 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拟向华夏银行长春分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授信期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１０

、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拟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瑞祥支行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敞口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期为

１

年，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１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拟向郑州市中信银行郑州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

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１２

、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联鑫电子有限公司拟向光大银行昆山支行申请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授信期为

１

年，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１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长春热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注册资本

１１．５０

亿元；注册地址：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火炬路

２８６

号；主营业务：铜箔产品生产和销售、电线电缆及附件、

母料、电工专用设备及备件品的制造、贸易产品、电子信息材料、电解铜箔的开发研制、生产销售、高分子材

料、冷缩、热缩产品、石油开采、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生产、销售等。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为

５１．１３

亿元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２０．４９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

２

、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原名为长春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注册地址：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注册资金为

１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高分子材料冷缩、热缩产

品、高压电缆附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安装及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科英华长

春高技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６．６０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１．７２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

３

、郑州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７５％

的股份）注册资本

３

亿元，注册地址为郑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二路

１０８

号，主要经营范围为：电线电缆及附件、电线电缆母料、电工专用设备及备件

品，电线电缆工艺装备的制造（凭相关生产许可证）、销售；电线电缆及附件、电线电缆母料、电工专用设备及

备件备品、电线电缆和电工专用设备原材料及配套机电设备、配件的进出口业务；电线电缆工程设计、电线

电缆铺设安装及相关技术服务；货运。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郑州电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７．１６

亿元人民币，

净资产为

２．９２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

４

、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注册资本

３

亿元。上海中科英华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采购及销售平台。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中科英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

１３．０８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３．７１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

５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名为青海西矿联合铜箔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注册地址：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注册资本为

９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各种电解铜箔产品的开发

研制、生产销售：电解铜箔专用设备的开发。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

２３．３２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９．０３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

６

、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成立，系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公司

Ｂａｃｈｆｉｅｌ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组建的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６

，

５００

万美元，经营范围：生产经营线路板所用之不同规格的电解铜

箔，成套铜箔工业生产的专用设备和成套技术，

ＬＥＤ

节能照明产品、数位电子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产品

在国内外市场销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６．８６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４．９２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

７

、江苏联鑫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联鑫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５９０

万美元，注册地址为江苏省昆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洪湖路

６９９

号，经营范围为：生产新型电子元器件（混合集成电路材料）；销售自产产品。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苏联鑫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３．０３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１．７２

亿元人民币（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以及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有关事项

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与会董事一致认为：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为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

偿还到期债务；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限公司、郑州电缆有限公司、上海中科英华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江苏联鑫电子有限公司的经

营状况及资信状况良好，发展前景较好，公司为其担保不存在较大风险。

五、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

１１．４

亿元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美元，全部为新增担保。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２３．４

亿元人

民币，

３０００

万美元（含本次担保），占经审计的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１２３．４３％

，公司无逾期未归还的贷款。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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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二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浙商证券等

8

家代销机构

为嘉实安心货币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代销机构

自

2012

年

2

月

14

日起，增加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

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代销机构。

二、基金开户、申购等业务

自

2012

年

2

月

14

日起，所有投资者可以至上述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

2012

年

2

月

14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办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办理本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

、申请方式

1

、凡申请办理本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投资者，须先开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

（已开户者除外）。

2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代销机构的销售网点

申请办理此项业务。

2

、办理时间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9

：

30-15

：

00

。

3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与代销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申购申请日（

T

日）。

4

、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代销机构就本基金申请开办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金额：（

1

）中信

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起（含

100

元）；（

2

）浙商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每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300

元起（含

300

元）。

5

、扣款方式

（

1

）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

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

2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6

、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T+1

日，投资者可在

T＋2

日到代销机构销售网点查询本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7

、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变更和终止

（

1

）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帐户等信息，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代

销机构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

（

2

）投资者终止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代销机构申请办理业务

终止手续；

（

3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四、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1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6-7

楼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联系人：许嘉行

客服电话：（

0571

）

967777

网址：

www.stocke.com.cn

2

、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588

号恒鑫大厦主楼

19

层、

20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丁思聪

客服电话：（

0571

）

96598

网址：

www.bigsun.com.cn

3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18

层

法定代表人：余政

联系人：赵明

客服电话：

400-619-8888

网址：

www.mszq.com

4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

法定代表人：郁忠民

联系人：张瑾

客服电话：

(021) 962518

、

4008918918

网址：

www.962518.com

5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233

号宏源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宏源证券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客服电话：

4008-000-562

网址：

www.hysec.com

6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36

号证券大厦

4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4001

号时代金融中心

17

层

法定代表人：陆涛

联系人：马贤清

客服电话：（

0755

）

83025022

网址：

www.jyzq.cn

7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18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楼

11

层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冯杰

客服电话：（

010

）

83991888

网址：

www.rxzq.com.cn

8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环球金融中心

9

楼

法定代表人：罗浩

联系人：倪丹

客服电话：

68777877

网址：

www.cf-clsa.com

9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网址：

www.jsfund.cn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14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浙商证券为嘉实周期优选基金

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基金代销机构

自

2012

年

2

月

14

日起，增加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

基金

"

）的代销机构。

二、基金开户、申购等业务

自

2012

年

2

月

14

日起，所有投资者可以至浙商证券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

2012

年

2

月

14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浙商证券开办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办理本基金

"

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

"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

、申请方式

（

1

）凡申请办理本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投资者，须先开立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

户（已开户者除外）。

（

2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浙商证券的销售网点

申请办理此项业务。

2

、办理时间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

9

：

30-15

：

00

。

3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与浙商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申购申请日（

T

日）。

4

、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浙商证券就本基金申请开办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金额，本基金每

月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300

元起（含

300

元）。

5

、扣款方式

（

1

）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

下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

2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6

、交易确认

以每月实际扣款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T+1

日，投资者可在

T＋2

日到浙商证券销售网点查询本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7

、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变更和终止

（

1

）投资者变更每月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帐户等信息，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浙

商证券申请办理业务变更手续；

（

2

）投资者终止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浙商证券申请办理业务

终止手续；

（

3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浙商证券的有关规定。

四、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1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

号黄龙世纪广场

A

座

6-7

楼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联系人：许嘉行

客服电话：（

0571

）

967777

网址：

www.stocke.com.cn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网址：

www.jsfund.cn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南通科技 编号：临

2012-004

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因工作变动，朱军先生辞去了公司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职务。辞职后，朱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公司董事会对朱军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董事长陈照东先生提名， 公司第

7

届董事会

2012

年第

3

次会议同意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储健先生兼任公

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13

日至

2014

年

6

月

29

日。根据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现将新任董事会秘书的

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联系电话：

0513-81110523

电子邮箱：

ntchujian@163.com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南通科技 编号：临

2012-003

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7

届董事会

2012

年第

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

7

届董事会

2012

年第

3

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书面发出，并于

2012

年

2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7

人。会议经过讨论，

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鉴于公司目前已拥有雄厚的机床研发团队：北京的通迈科数控技术研究院及公司与清华大学（精仪系）

成立的数控机床技术联合研发中心，常州的通泰科研究院，公司本部的通科研究院，

"

机床研发

"

已成为公司

生产经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为全面反映公司经营的有关情况， 拟将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作如下修

改：

●

拟将公司章程第第十三条由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机床及其零配件、植物保护和

管理机械及其零配件、电子产品及零配件、船用及陆用换热器及零配件、热处理锻铸件、模具、空调压缩机及

其零配件、汽车零配件、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制造、销售。经营机床及零配件的出口，经营所需设备、材料、配

套件进口，经营利用外资中外合营、合作生产、

"

三来一补

"

业务，本公司技术出口及对外技术服务、咨询、维

修。技术协作，货物运输。计算机网络及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服务。

"

修改为：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机床及其零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植物保护和管理机械

及其零配件、电子产品及零配件、船用及陆用换热器及零配件、热处理锻铸件、模具、空调压缩机及其零配件、

汽车零配件、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制造、销售。经营机床及零配件的出口，经营所需设备、材料、配套件进口，

经营利用外资中外合营、合作生产、

"

三来一补

"

业务，本公司技术出口及对外技术服务、咨询、维修。技术协

作，货物运输。计算机网络及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服务。

"

。

其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高管人员调整的议案》：

因工作变动，同意朱军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职务。经公司董事长陈照东先生提名，同意聘

任公司副总经理储健先生（储健简历详见

2012

年

1

月

18

日三大证券报披露的公司

2012-001

号公告）兼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提议，同意沈春华先生、武立新先生不再兼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同意张嘉声先生

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罗正英、沈同仙、王胜均同意董事会的上述决定。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785

股票简称：武汉中商 编号：临

2012-003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

2011

年度聘请的财务审计机构为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近日，公司收到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寄发的《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公告》：因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中诚海华税

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联合，并经有关部门批准，联合后的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更名为众环

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仍继续沿用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等全部资

质，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本次仅为更名，未发生主体变更情况。以下是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的简介：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众环海华事务所

"

）系经财政部门批准成立、 依法独立承

办注册会计师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是湖北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是全国首批

获准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事务所之一。众环海华事务所目前已取得较为齐全的执业资格，包

括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金融业务审计资格、大型国有企业审计资格、司法鉴定资格。目前众环

海华事务所已建立一支人数达

330

余人的实力雄厚的专业队伍，拥有注册会计师

141

人，注册会计师

行业领军人才

6

人。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

"2010

年会计师事务所全国前百家排行榜中

"

排名全

国第

31

名。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2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04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英特物流受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0

年

12

月

27

日，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资宁波英特药业和宁波英特物流的议

案》，同意宁波英特物流有限公司（简称

"

宁波英特物流

"

）出资不超过

3,000

万元在宁波慈溪地区购置土地，作

为沿海仓储物流库项目用地（相关内容已披露在

2010

年

12

月

28

日的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和

证券时报上）。宁波英特物流为宁波英特药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英特药业有限公司为浙江英特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51%

股权），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50%

股权）。

2012

年

2

月

10

日，宁波英特物流在浙江省慈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活动中，竞得慈附海

II 201001#-A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当日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宁波英特物流

须在

2

个月内到有关部门依法办妥工业项目立项或核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企业登记等有关报批手续后，

与慈溪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本次竞得的慈附海

II 201001#-A

地块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毛三斢村， 东临慈附海

Ⅱ201001#-B

地

块，南临新塘路，西临洋浦江，北临毛三斢村耕地。土地面积为

26283

平方米，用途为仓储用地，最高使用年限

为

50

年，出让价款为

1658.46

万元。

宁波英特物流本次受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将用于沿海仓储物流库的建设， 沿海仓储物流库建设项目的具

体投资方案尚需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在相关条件具备时召开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对沿海仓储物流库建设投资事宜作出决议，并及时披露本项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022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01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一项核酸检测试剂盒获得医疗器械

注册证及两项干化学试纸获得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2

月

10

日，本公司研发的通用型肠道病毒、

EV-71

及

CA-16

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

法）获得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注册号：国食药监械（准）字

2012

第

3400079

号。 该产品可用

作手足口病的临床辅助诊断及病原学鉴别诊断。

近日，本公司两项干化学试纸产品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分别为：定量测定人体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的干化学试纸（专利号：

ZL 2007 1 0044719.5

）及定量测定人体

α-

淀粉酶活性的干化学试

纸（专利号：

ZL 2007 1 0043466.X

）。上述两项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增强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2-003

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

硫酸奈替米星原料药再次通过欧盟

GMP

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震元制药

"

）生产的硫酸奈替米星原料药于

2011

年

11

月

3

日再次通过德国

GMP

认证机构的现场审计，并于日前收到认证机构颁发的欧盟认可的

GMP

证书，证书号：

SH/GMP-W-TC/008/11

，证书有效期为

3

年。

震元制药前次通过德国

GMP

认证机构的现场审计是

2009

年

10

月

15

日，证书号：

SH/GMP-W-TC/004/11

，证

书有效期为

2

年。

特此公告。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